
1. 公函及稅單郵寄地址

填寫賣方或其代辦人的姓名、本澳的通訊地址及電話。

此欄之資料用作寄發附加結算通知書或作其他聯絡用途。

2. 移轉人 (納稅人) 

填寫合約內須繳納特別印花稅之賣方人士(納稅人)的姓名及身份證明文件編號。
賣方若為公司者，身份證明文件編號是指該公司之商業登記編號。

3. 取得人

填寫合約內所有買方人士的姓名及身份證明文件編號。

買方若為公司者，身份證明文件編號是指該公司之商業登記編號。

5. 移轉資料
移轉文件：移轉之依據文件類別 (如：預約合同、公證書、授
權書等)。

業權轉讓百分比：當移轉須繳納特別印花稅之業權份額為
100%時，填寫”100/100”；如為50%時，則填寫”50/100”。

移轉價值：合約/公證書上的樓宇價值，按移轉之業權百分比計
算，且須折算為澳門幣。

文件作出日期：即合約/公證書日期。

6. 要求豁免特別印花稅

倘符合法定的豁免條件，請指出與親屬間的
關係。 且須附同親屬關係證明文件。

7. 適用稅率
結算財產移轉印花稅後一年內移轉之稅率：20%

結算財產移轉印花稅後第二年內移轉之稅率：10%

8. 茲由申報人簽署並宣誓有關申報書之資料全部屬實

合約所有賣方(納稅人)簽署及簽署日期

4. 不動產移轉之認別

物業登記內容：填寫「物業登記」(即查屋紙)內的”登記編號”
房屋紀錄備考：

 於財政局內有房地產紀錄之物業必須填寫此欄。
此欄之資料可填寫房屋稅單上所載之”房屋紀錄編號”，納稅人 亦可向
財政局第一服務中心、政府綜合服務大樓或䟭仔接待中心查詢有關房

屋紀錄編號。

 房屋紀錄備考有四部份，包括房屋紀錄編號(5位數字)、樓層、樓座
及車位編號(只限車位)。
樓宇或單位之地點：填寫交易單位的詳細地址，包括區分、街名、門

牌、樓層及大廈名。

於財政局未有房屋紀錄之物業，請揀選 “無房地產紀錄”。


